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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智能交通产业联盟（C-ITS）提出、归口、解释并实施。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长安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同济大学、中交投资有限公司、西安交通大

学、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蜀道清洁能源集团。

本文件起草人：马峰、孙建勋、马晓磊、张宏超、王淼、陈晨、傅珍、赵泽栋、马行远、靖峥、司

少锋、王宇行、陶砚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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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引 言

为了使智能网联道路能源自洽系统的评价能够按统一的标准进行说明和描述，特制定本标准。本文

件旨在为智能网联道路的能源自洽系统提供评价方法和指南，涵盖智能网联设备能耗需求量、可再生能

源供电量和能源自洽率的计算等内容，以促进能源的高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

为了保持标准的适用性与可操作性，各使用者在采标过程中，及时将对本标准规范的意见及建议函

告长安大学，以便修订时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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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网联道路能源自洽评价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智能网联道路能源自洽系统的评价内容、评价方法及相关指标计算要求，包括智能网

联设备能耗需求量、可再生能源供电量和能源自洽率等。

本文件适用于智能网联道路能源自洽系统的评价、说明与描述，可为相关标准采标、系统建设、运

行评估和管理提供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因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9854-2021 光伏发电站性能评估技术规范

GB/T51096-2015 风力发电场设计规范

CJJ 37-2012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CJJ 193-2012 城市道路路线设计规范

JTG B01 -2014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 D20-2017 公路路线设计规范

IEEE 1547-2018 分布式能源与相关电力系统接口的互连和互操作性标准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能网联道路 smart connected road

具备感知、定位、引导功能，配置智能设备，实现车辆、道路设施与云端系统实时交互与自主协同

运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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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智能网联设备 smart connected devices

部署于智能网联道路中，通过感知、定位、引导技术实现道路智能化管理与服务的设备集合，包括

但不限于摄像头、雷达、传感器、交通流量检测器等感知设备，5G基站、车路协同通信模块、光纤网络

节点、物联网网关等通信设备，智能交通信号灯、可变信息标志、电子收费设备等控制与执行引导设备，

边缘计算单元、数据存储单元等计算与存储设备。

3.3

高熵能源 high-entropy energy

在道路沿线空间范围内，通过热力学熵增原理表征的分散式能源，具体包括由车辆机械振动、微风、

接触、温差等途径产生的微幅波动能量。这类能源具有空间分布离散化、能量密度梯度化及时间维度间

歇性等特征，依托微能量收集技术、非线性动力学转换装置等，实现其向稳定电能的有效转化，并服务

于智能网联交通基础设施及附属设备的分布式供能需求。

3.4

能源自洽 energy self-consistency

智能网联道路系统通过内部可再生能源发电与储能设施为自身设备供电，在不依赖外部电网或仅

需少量补充的情况下，持续满足自身能源需求的能力。

4 场景选定

4.1 评价对象

智能网联道路（解释见上）。

4.2 评价场景

一段配置有智能设备的智能网联道路，并可能配置有除常规风光可再生供能设施外的高熵能源供

能设施，可进行高熵能源自洽评价。

根据道路建设属性和道路类型两个维度，评价场景划分为以下4类：

a）既有城市道路

b）新建城市道路

c）既有高速公路

d）新建高速公路

4.3 场景选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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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仅限评价布设有智能网联设备的各级道路。

4.3.2 评价前应结合道路项目实际情况，明确所属场景类型。当评价对象同时具有多种特征时，宜

按照“建设属性优先、道路类型次之”的原则进行归类。

4.3.3 不同场景的评价重点应结合道路功能定位、建设条件、运行特征、能源资源禀赋及改造约束

等因素确定。对于同一评价指标，不同场景可赋予不同权重。

4.3.4 场景划分原则。

a）既有道路：指已建成并投入运营，基于原有道路基础开展智能化、绿色化提升改造的道路；

b）新建道路：指处于新建、扩建或整体重构阶段，并同步进行智能网联与能源自洽系统一体化设

计、建设的道路；

c）城市道路：指服务于城市内部交通出行，沿线用能设备分布较密、负荷波动较明显、与城市配

电和市政设施协同程度较高的道路；

d）高速公路：指服务于城际或区域快速通行，路线距离较长、供能节点较分散、运维连续性要求

较高的道路。

4.4 各场景评价侧重

4.4.1 既有城市道路

既有城市道路宜重点关注在既有道路断面、管线条件、周边建筑遮挡和交通组织约束下的能源自洽

提升效果，侧重评价能源自洽率、高熵能源利用率、自洽智能设备覆盖率、清洁能源出力与负荷协调度

等指标。评价时应突出改造适应性、系统兼容性和分布式就地消纳能力。

4.4.2 新建城市道路

新建城市道路宜重点关注智能网联设施与能源系统的一体化设计水平，侧重评价能源自洽率、高熵

能源电量渗透率、高熵能源利用小时数、自洽智能设备覆盖率、清洁能源出力与负荷协调度等指标。评

价时应突出源网荷储协同配置能力，以及道路空间、附属设施与供能设施的统筹布局水平。

4.4.3 既有高速公路

既有高速公路宜重点关注长距离供配电条件下的节能降损与关键设施稳定供能能力，侧重评价能

源自洽率、高熵能源利用率、综合线损率、清洁能源出力与负荷协调度等指标。评价时应突出收费站、

服务区、隧道、边坡及沿线分散设备场景下的供能可靠性与改造实施可行性。

4.4.4 新建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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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高速公路宜重点关注道路基础设施、沿线可再生能源开发与智能网联系统的协同建设水平，侧

重评价能源自洽率、高熵能源电量渗透率、高熵能源利用小时数、综合线损率、自洽智能设备覆盖率等

指标。评价时应突出全线统筹规划、分布式供能网络构建和多场景连续稳定供电能力。

4.5 场景化赋权原则

4.5.1 四类场景均应基于本文件规定的评价指标体系开展评价，但可依据场景差异对指标权重进行

调整。

4.5.2 四类场景原则上均应采用本文件规定的 7项二级指标开展评价。因数据获取条件、工程适用

性或项目实施阶段等原因，确需对评价指标进行适当删减时，既有城市道路和既有高速公路场景纳入评

价的二级指标数量不应少于 4项，新建城市道路和新建高速公路场景纳入评价的二级指标数量不应少

于 5项，且能量捕获、系统能效和智能协同 3类一级指标均应至少包含 1项对应的二级指标。

4.5.3 四类场景均采用第 7章规定的两阶段分级评价方法，其中一阶段采用常用指标评价，二阶段

采用特色指标评价。不同场景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纳入评价的指标组合及其权重设置，不改变评价方

法和分级程序。

4.5.4 4.4节所列侧重指标应作为相应场景优先纳入评价和重点赋权的指标。对未列入侧重范围但

与评价对象实际情况密切相关的指标，可根据需要纳入补充评价。

5 评价指标

5.1 一般规定

5.1.1 将能量捕获、系统能效和智能协同作为指标体系的 3个一级指标，一级指标下包含 7 个二级指

标，共同构成智能网联道路一体化自洽评价体系。二级指标分为常用指标和特色指标，在图 6.1中加粗

者为特色指标，常用指标表示现有标准与指标体系中，常见且具有代表性的指标，特色指标表示针对智

能网联道路一体化设计准则增加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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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智能网联道路一体化综合评价体系

5.1.2 评价应结合上述确定的场景分类开展。对于既有城市道路、新建城市道路、既有高速公路、新建

高速公路 4类场景，可在保持评价指标体系一致的基础上，对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赋予不同权重。

5.1.3 智能网联道路能源自洽评价时间以一个自然年为周期，评价结果有效期为 3年。

5.1.4 供电设备应能够持续、稳定地为智能网联设备提供所需电能，符合 DL/T 836.1 -2016的相关规定。

5.2 能量捕获指标 A

5.2.1 能源自洽率 A1

能源自洽率是指智能网联道路高熵能源系统提供的所有可再生能源电量与系统智能网联设备消耗

电能总量的比值。

1 100%N

Load

EA
E

  (1)

式中：A1为智能网联道路设备能源自洽率（%）；EN为智能网联道路中由所有可再生能源供电设备

提供的电量（kWh）；Eload智能网联道路高熵能源系统中智能网联设备的总能耗需求量（kWh）。

5.2.2 高熵能源电量渗透率 A2

高熵能源电量渗透率是指系统中高熵能源发电自用量与总发电量之比，反映高熵能源发电量的占

比，体现高熵能源的开发利用水平。

2 100%He

N

E
A

E
 


(2)

式中：A2为高熵能源电量渗透率（%）；EHe为系统中高熵能源发电自用量（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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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系统能效指标 B

5.3.1 高熵能源利用率 B1

高熵能源利用率是指系统中实际为智能网联设备供能的高熵能源发电自用量与系统高熵能源发电

总量的比值。

1 100%He

He HeLoss

E
B

E E
 





(3)

式中：B1为高熵能源利用率（%）；EHeLoss为系统中高熵能源在使用过程中损失的电量（Wh）。

5.3.2 高熵能源利用小时数 B2

高熵能源利用小时数指统计期间内高熵能源可利用小时总和，按年为单位时间即高熵能源年总发

电量与高熵能源总装机容量的比值。

2
N

N

EB
P

 (4)

式中：B2为高熵能源利用小时数；PN为系统中高熵能源总装机容量（kW）。

5.3.3 综合线损率 B3

高速道路上路线距离长，为了给收费站、隧道提供电力，需要建设的电路线也长，电量传输距离遥

远会产生损失，而自洽能源系统主要采用分布式发电方式，供能侧与耗能侧更加靠近，减少了输电和配

电过程中的能源损耗，提高了能源的利用效率。

3 100%loss

Load

EB
E

  (5)

式中：B3为综合线损率（%）；Eloss系统中电网供电过程中损失的电量（kW）。

5.4 智能协同指标 C

5.4.1 自洽智能设备覆盖率 C1

指智能网联道路高熵能源系统中，所有自供电，无需市网供电的智能设备（如无源雷视一体机、路

侧智能引导道钉等）的数量占系统中全部用能设备总数的比例。该指标能有效反映智能网联道路的智能

化程度。

1 100%IE

IE TE

nE
n n

 


(6)

式中：E1为智能设备覆盖率（%）；nIE为智能网联道路高熵能源系统中所有自洽智能设备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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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 为智能网联道路高熵能源系统中除自洽智能设备以外的设备数量。

5.4.2 清洁能源出力与负荷协调度 C2

指可再生能源出力曲线与负荷变化曲线的一致性，将出力曲线和负荷曲线标幺化后，进行匹配度计

算，以此判断可再生能源出力与负荷之间的协调程度。功率标幺值 的计算公式为：

*
max

100%iPP
P

  (7)

式中：P*为功率标幺值（%）；Pi为功率的实际值（W）；Pmax为功率的最大值。

  

   

, ,
1

2
2 2

, ,
1 1

n

N i N L i L
i

n n

N i N L i L
i i

P P P P
E

P P P P



 

 


 



 
(8)

式中：E2为清洁能源出力与年负荷曲线匹配度；PN,i、
———

P N分别为清洁能源年出力曲线的标幺值和平

均值；PL,i、
———

P L分别为年负荷曲线最大值的标幺值和平均值。

6 评价流程

智能网联道路能源自洽评价程序主要包括确定评价目标、制定评价计划、实施评价及形成评价报告

四个过程。

6.1 确定评价目标

6.1.1 分析评价目标特性：在进行智能网联道路能源自洽评价时，应先分析被评价道路的建设属性、道

路类型、运行环境和供用能特征，确定其所属评价场景及影响能源自洽评价的关键因素。

6.1.2 确定评价目标：应根据智能网联道路特性的分析结果，结合评价对象对评价结果的期望，科学合

理制定智能网联道路能源自洽评价目标。

6.2 制定评价计划

6.2.1 确立评价技术方案：应结合智能网联道路实际情况，确定评价对象所属场景，识别各类耗能设备

和供电设备，明确评价指标、权重设置及评价实施方案。

6.2.2 制定评价实施流程：明确评价组人员的工作分工，规定评价的实施流程，确定工作完成进度要求。

6.3 实施评价

6.3.1 基于层次分析法（AHP）对各指标进行赋权。在赋权前，应依据第 4章确定评价对象所属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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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场景应分别建立判断矩阵，并结合场景特点对能量捕获、系统能效和智能协同 3个一级指标及其对

应二级指标赋予差异化权重。对第 4.4节列明的场景侧重指标，应在判断矩阵中体现其相对重要性高于

同场景非侧重指标。同一指标在不同场景下的权重可不同。

a）通过专家评分或者经验数据，采用九级标度法构建判断矩阵。通过各个指标之间的比较，填写判断

矩阵，量化它们之间的相对重要性。

b）在完成判断矩阵的构建后，进行一致性检验。使用一致性比例 ICR进行检验，如果 ICR值小于 0.1，

则说明判断矩阵的一致性良好，可以继续进行下一步计算。如果 ICR值大于 0.1，则需要调整判断矩阵，

直到一致性通过检验。

c）通过特征值法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及相应的特征向量，并对特征向量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

每个指标的权重，而后进入一阶段评价。

6.3.2 一阶段为基于 AHP 的常用指标评价：根据 AHP 方法计算出的权重对评价对象的常用指标得分

进行计算，若评价对象得分大于参考值 60则进入阶段二，完成一次分级。各场景的一阶段评价方法保

持一致，仅依据第 4章确定的场景对纳入评价的常用指标及其权重进行调整。

6.3.3 二阶段为基于 AHP与模糊综合评价的特色指标评价。各场景的二阶段评价方法保持一致，仅依

据第 4章确定的场景对纳入评价的特色指标及其权重进行调整。

a）确定被评价对象的因素集 U={u1，u2，…，um}，ui（i=1，2，…，m）为单项指标；其次确定评判集 V={v1，

v2，…， }，vj（j=1，2，…，n）为对 ui的评判等级。

b）通过专家评判或已有数据，确定每个指标在不同等级下的隶属度 rij，构建模糊评价矩阵 R。

c）使用 AHP方法计算出的 m维权重向量Ws来加权模糊评价矩阵，得到各个评判等级的模糊综合评价

结果，通过模糊综合评价结果和评语数值向量的相乘，得到模糊综合得分 S。其中评语数值向量 为评

价等级 vj对应的评价分数。

sS W R F   (9)

6.3.4 将两阶段评价结果加权后与参考值 80比较，完成二次分级，经过 2个阶段的评价可以将智能网

联道路自洽能源系统分为高、中、低 3个等级，整体的评价流程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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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两阶段分级评价方法流程

6.4 形成评价报告

6.4.1 撰写评价报告：评价报告应全面反映智能网联道路能源自洽评价工作，文字应简洁、准确，论点

明确，数据详实可靠。

6.4.2 反馈运营方意见：评价报告提出后，应反馈道路运营方征求意见并作必要修改。

6.4.3 提交评价报告：评价主体修改完成评价报告后，应按照评价流程，经评价报告负责人签字后，报

送委托方审核确认。

6.4.4 评价报告反馈或确认：委托方应对评价主体提供的评价报告确认或提出反馈意见。

6.4.5 评价报告内容：评价报告编制见附录 A，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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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被评价道路的基本情况；

b）评价场景判定；

c）指标权重设置及原则；

d）评价目标；

e）评价时间和范围；

f）评价内容；

g）评价结论；

h）评审专家意见；

i）建议改进措施。

附录 A 智能网联道路能源自洽评价报告编制

智能网联道路能源自洽评价程序主要包括确定评价目标、制定评价计划、实施评价及形成评价报告

四个过程。

A.1 智能网联道路概况

A.2 建设与运行情况

A.2.1 建设情况

A.2.2 运行情况

A.3 智能网联道路评价情况

A.3.1 评价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A.3.2 评价时间与范围

A.3.3 场景分类及权重设置说明

A.3.4 计算得分

A.3.5 评价结论

A.4 主要问题及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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